







东环审表〔2026〕11号   
 
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
[bookmark: OLE_LINK1]关于东乌珠穆沁旗乌里雅斯太镇污水处理厂扩容及设备更新改造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
批复 
  
东乌珠穆沁旗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你单位委托内蒙古亿信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编制的《东乌珠穆沁旗乌里雅斯太镇污水处理厂扩容及设备更新改造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已收悉，依据《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关于委托实施行政许可事项的通知》（锡署环字〔2021〕41号），现批复如下：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bookmark: _GoBack]本项目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乌里雅斯太镇西环路西侧，属于改扩建项目，项目总占地面积为119000m2。扩建后，污水处理规模由10000m3/d提升至15000m3/d，其中改造原有规模10000m3/d，新增扩建规模5000m3/d。建设内容主要包括污水处理工艺优化、建构筑物新建与改造及现状污水设施设备更新三部分。采用“预处理+二级生化处理+深度处理”相结合的污水处理工艺，预处理段由粗格栅、提升泵房、细格栅及沉砂池组成，二级生化处理段由AAO综合生化池及二沉池组成，深度处理段由高效沉淀池、反硝化深床滤池及消毒池组成；新建细格栅及旋流沉砂池及车间、多段AAO综合生化池及保温棚、配水井各1座、辐流式二沉池及保温棚2座、污泥回流池、高效沉淀池、反硝化深床滤池、深度处理车间各1座；改造生化池为多段AAO综合生化池2座并增设保温棚，改造应急事故调节池1座；同步更新现状污水设施设备，涵盖粗格栅机提升泵房（粗格栅机、提升泵、螺旋输送机等）、细格栅间（细格栅机、螺旋输送机、旋流沉砂池提砂泵和搅拌机、砂水分离器、风机等）、中间水池（提升泵等）、反硝化深床滤池（反洗水泵）、再生水送水泵、污泥处理车间（污泥脱水机、输送机、加药计量泵等）及进水出水在线监测仪表等各类相关设备。项目总投资7152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43万元，占总投资的2%。
依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本项目不属于鼓励类、限制类和淘汰类，为允许类建设项目。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及我盟“三线一单”管控要求。在全面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后，可使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控制在允许范围内，从生态环境保护的角度分析，该项目建设可行。
二、项目建设及运营过程中的相关责任
（一）废气方面
施工期现场通过洒水降尘、物料苫盖、车辆减速慢行、物料密闭运输、遇到恶劣天气禁止施工作业等措施，抑制扬尘污染。运营期生产车间的恶臭气体集气罩收集后，经UV光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达标排放；加强厂区及运输道路硬化建设，定期清扫洒水降尘；各车间定期喷洒除臭剂。严格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及其修改单要求。
（二）废水方面
施工废水临时沉淀池处理后，回用于施工环节或地面洒水降尘，不外排。施工期及运营期生活污水经集中收集后进行处理，不外排。废水经处理达标后用于中湖水、广厦热电，使用不了的污水排放至厂区西北侧天鹅湖，污水排放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及其修改单中规定的一级A标准。
（三）噪声方面
施工期加强运输车辆管理，采取减速慢行、禁止鸣笛等措施，选用低噪声设备和工艺减轻噪声污染。施工期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25）。运营期针对不同的声源采取相应的隔声、消声、减振、降噪措施，所有设备均置于封闭车间内并加装减震基座，同时加强机械设备日常维护。运营期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四）固废方面
建设期产生的弃土、弃料等随产随清，及时回收综合利用或清运至正规处置场所；建设期及营运期产生的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规范处置；运营期产生的废包装材料、沉砂、污泥、栅渣等统一收集后规范处置。运营期一般固体废物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运营期产生的废活性炭、废UV灯管、废机油、废油桶、在线废液等危险废物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严格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及管理要求，张贴危险废物标识，建立危险废物台账，如实记载危险废物种类、数量、性质、产生环节、流向、贮存、利用处置等信息。
3、 执行“三同时”制度
本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生态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生态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
（一）要将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纳入初步设计报告并落实环保设施投资概算。
（二）要将生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纳入施工合同，保证生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进度和资金。
（三）项目竣工后须按规定程序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运。
四、其他要求
东乌珠穆沁旗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对该项目建设期间及运行期间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管理。


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
                  2026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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